
中宁县喊叫水乡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十六至十八标段）招标

公告

（招标编号：HYJZB 2023-011）

       
项目所在地区：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市,中宁县

一、招标条件

    

本中宁县喊叫水乡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十六至十八标段）已

由项目审批/核准/备案机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为国有资金2175万元，招标人

为中宁县自然资源局。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招标方式为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和招标范围

规模：本次施工招标共划分为十八个标段，以下是十六至十八标段内容：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3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001)十六标段;  (002)十七标段;  (003)十八标段;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001十六标段)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具备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施工乙级（含乙级）以上资质或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总承包三级（含三级）以上资质，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

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拟派项目经理（建造师）须具备地质灾

害防治相关专业中级（含中级）以上职称或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含二

级）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并具备有效的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002十七标段)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具备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施工乙级（含乙级）以上资质或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总承包三级（含三级）以上资质，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

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拟派项目经理（建造师）须具备地质灾

害防治相关专业中级（含中级）以上职称或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含二

级）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并具备有效的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003十八标段)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

格，具备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施工乙级（含乙级）以上资质或水利水电工程施工

总承包三级（含三级）以上资质，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并在人员、设

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拟派项目经理（建造师）须具备地质灾

害防治相关专业中级（含中级）以上职称或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含二

级）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并具备有效的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本项目不允许联合体投标。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获取时间：从2023年09月20日 00时00分到2023年09月26日 18时30分

获取方式：持CA数字证书登录《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进行报

名、免费下载招标文件并获取保证金账户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递交截止时间：2023年10月18日 09时00分

递交方式：登录“《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不见面开标大厅”

电子上传文件递交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开标时间：2023年10月18日 09时00分

开标地点：登录“《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不见面开标大厅”

七、其他

    详见附件

八、监督部门

   本招标项目的监督部门为中宁县发展和改革局。

九、联系方式

   招 标 人：中宁县自然资源局                         

   地    址：中宁县城新区                             

   联 系 人：王维莹                             

   电    话：13739571167                              

   电子邮件：/                             

   招标代理机构：宁夏弘钰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 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金榜铭园2号商务楼2104室

   联 系 人： 刘晓敏

   电    话： 13323508305

   电子邮件： /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主要负责人（项目负责人）：           （签名）

     

招标人或其招标代理机构：                 （盖章）



中宁县喊叫水乡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十六至十八标段）

招标公告

1.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中宁县喊叫水乡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已经中宁县发展和改

革局以《中宁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中宁县喊叫水乡片区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项目初

步设计的批复》（中宁发改审发[2023]147号文件）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中宁县自然资源

局，建设资金来自中央财政资金及县财政配套，项目出资比例为100%，招标人为中宁县自

然资源局。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施工进行公开招标。

2.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建设地点：中宁县喊叫水乡、徐套乡。

2.2建设规模：项目总修复治理面积512.81公顷（7692.26亩），其中地形地貌整治工

程:土方开挖4437301.65立方米，场地平整2746709.8平方米；覆土工程:覆土342931.8立方

米，土壤筛分342931.8立方米；植被恢复工程:播撒草籽484.38公顷，增施有机肥171.5公

顷；恢复耕地工程:场地平整200361平方米，覆土工程100180.5立方米，土地翻耕20.04公

顷，地力培肥20.04公顷；养护工程:草地养护(管护2年，洒水车养护)192117.9平方米；喷

灌养护:土方开挖42190.85立方米，土方回填29390.85立方米；管道及配件:PE管共计长213

9108.5米，喷头63225个，等径四通3562个，等径三通24个，异径三通25507个，球阀26个

，蝶阀φ110:45个，蝶阀φ75:45个，防渗膜8320平方米，围栏2669米，检查井70座、排水

井16座、排气井16座，给水栓63225个，草地养护1522800平方米；其他工程:设置警示牌72

个、宣传栏3个、标志碑9个、宣传牌72个等。

2.3计划工期：总工期365日历天，绿化工程养护期为2年。

2.4合同估算值：7408.42万元

2.5招标范围：施工图纸、工程量清单及招标文件规定的全部内容。

2.6标段划分：本次施工招标共划分为十八个标段，以下是十六至十八标段内容：

十六标段：红柳沟治理区1（绿化养护）（1#、2#治理区）；

十七标段：红柳沟治理区2（绿化养护）（3#、4#治理区）；

十八标段：煤洞子沟治理区（绿化养护）（1#-4#治理区）。

3. 投标人资格要求

3.1本次招标要求投标人须具有独立法人资格，具备地质灾害防治工程施工乙级（含乙

级）以上资质或水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含三级）以上资质，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

许可证，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拟派项目经理（建造师）须



具备地质灾害防治相关专业中级（含中级）以上职称或具备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二级（含二

级）以上注册建造师资格，并具备有效的B类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

3.2投标人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投标人是否存在失信被执行人、企业经营异常、

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等被列入严重失信名

单的不良信用记录，被列入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行政处罚限制工程招投标的投标人的投标

将被拒绝。

3.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参加同一标段投标

。

3.4本次招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3.5本次招标实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的具体要求见招标文件。资格后审不合格的投标

人投标文件将按废标处理。

    

3.6各投标人均可就本招标项目上述标段中的所有标段投标，但最多允许中标一个标段。若

投标人同时在多个标段中排名第一，则按所投标段顺序确定中标标段。

 4．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23年9月19日至2023年9月26日18时30分，持CA数字证书登录

《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进行报名、免费下载招标文件并获取保证金账户。

    

4.2投标保证金缴纳形式：①现金形式：投标保证金账号自动生成，投标单位投标保证金必

须从交易平台已备案的账户通过网银或汇款缴纳，保证金缴纳银行与虚拟账号由投标人登

录系统后自动获取。②保函（保单）形式：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金

融服务系统”缴纳电子保函（保单）。

    

4.3各投标人在开标前应随时关注《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澄清/变更公告”

栏，本项目有可能进行时间或内容上的调整，内容只在“澄清/变更公告”栏公示。招标代

理机构及招标人不再以其他方式通知。如因自身原因未及时关注变更公告或澄清、补疑等

从而导致投标失败的，其后果自行承担。

    

4.4其他：该交易管理平台系统实行CA锁认证安全登录管理。CA数字证书办理，请咨询西部

安全认证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客服电话：4008600271按1号键咨询。平台使用及操作问题，

请联系江苏国泰新点软件有限公司，客服电话：4009980000。

5.投标文件的递交（不见面开标）



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投标截止时间，下同）为：2023年10月18日9时00分，

投标人应在截止时间前通过《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递交电子投标文件。

5.2逾期送达的投标文件，电子招标投标交易平台将予以拒收。

5.3本次施工招标采用不见面开标大厅系统进行网上开标，各潜在投标人无需到现场参

加开标活动，投标单位按时登录“《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不见面开标大厅”

准时参加在线开标活动。 

6．投标保证金和履约保证金

    

6.1投标保证金金额：依据《自治区发展改革委 住房城乡建设厅 交通运输厅 水利厅 公共

资源交易管理局关于优化工程建设投标保证金制度的通知》（宁发改法规〔2022〕506号）

，免缴投标保证金。

    6.2履约保证金：中标合同金额的1.5%。

7．评标方法和定标方法

    7.1评标方法：综合评估法。

7.2定标方法：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

施条例》及《宁夏回族自治区招标投标管理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令103号）等

最新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中标人。

7.3本项目采用远程异地评标。

 8．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中国招标投标公共服务平台》和《宁夏回族自治区公共资源交易网

》上发布。

 9．联系方式

 2023年9月19日

招 标 人：中宁县自然资源局 招标代理机构：宁夏弘钰嘉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中宁县城新区
地        址：银川市金凤区长城中路金榜铭园

2号商务楼2104室

邮    编：751200 邮        编：750002

联 系 人：王维莹 联   系   人：刘晓敏

电    话：13739571167 电        话：13323508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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